
2020年长春市秋菜上市时间为10月1日至10月25日

长春9城区设176个销售点
实行净菜上市，菜农入市前应去掉老帮烂叶、泥土，修择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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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省安委会办公
室下发《关于切实做好2020
年国庆中秋节日期间安全防
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
部门突出重点问题和薄弱环
节，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通知要求，节日期间要突
出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化
品、矿山、旅游、消防等重点行
业领域，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加强高速
公路、102国道等重点道路、
重点路段、重点路口管控，严
厉查处客车、货车、农用车和
轿车等车辆“三超一疲劳”、非
法营运、“黑站点”等违法违规
行为。房屋建筑安全方面，对
餐饮住宿、旅游娱乐、生产经
营、公共服务、群众集会等涉
及公共安全的人员密集场所
风险隐患进行重点整治。旅

游安全方面，加强对长白山、
松花湖、查干湖、三角龙湾等
各类景区、大型游乐场所和农
家乐、野外探险、拓展训练等
团建项目的安全监管，严格漂
流、悬空栈道、热气球、滑翔伞
等高风险旅游项目监管，强化
旅游车辆和游艇、船舶等水上
交通工具的安全管控措施。
消防安全方面，加强商场市
场、高层建筑、文化娱乐场所、
养老机构、群租房、影剧院等
重点部位火灾隐患排查整治，
重点防范“小火亡人”和“火烧
连营”等突出风险。大型活动
安全方面，对各类大型集会、
文体和商业促销、庆典等活
动，要加强安全风险预测和评
估，完善应急预案和安全保障
措施，切实防范群死群伤事故
发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省安委办就加强“双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下发通知

加强交通运输、旅游等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

预计假日期间(10月1-8
日)，我省总的天气趋势为：气
温偏低，降水稍多。期间，全
省平均气温9℃左右，比常年
10.2℃ 偏低，其中，1-6 日气
温持续偏低，6日和 7日早晨，
全省大部有霜或轻霜，东部山
区部分地方有霜冻，7日开始
气温有所回升；全省平均降
水量10.5毫米左右，比常年8.9
毫米稍多，降水主要出现在
1-2日和4-5日。另外，10月
2日，中西部有5级左右西南
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以上。
具体预报如下：

10月1日：全省多云有时
阴，有小雨；最低气温：东部山
区 1~3℃，其他地区 3~6℃；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 14~
16℃；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
西风转偏东南风。

10月2日:全省多云有时
阴，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
其他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
全省大部 7~10℃；最高气温：
全省大部 14~16℃；中西部
有4~5 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
达6级以上，其他地区有3级左
右西南风。

10月3日:全省多云，长春
北部、吉林北部和白山南部部
分地方有阵雨；最低气温:东
部山区 2~4℃，其他地区 4~
6℃；最高气温:全省大部 13~
16℃；全省大部 3 级左右偏

西风。
10月4日：全省多云有时

阴，有阵雨；最低气温：东部
山 区 1~4℃，其他大部 4~
7℃；最高气温：东部山区 8~
11℃，其他地区 11~14℃；全
省大部有 3~4 级偏西风。

10月5日：全省多云，中东
部有阵雨，山区部分地方有
雨 夹雪；最低气温：东部山区
2~4℃左右，其他大部 4~
6℃；最高气温：东部山区 8~
10℃；其他大部 10~14℃；全
省大部有3级左右西北风。

10月6日：全省多云转晴；
最低气温：东部山区-1~1℃
左右，其他地区 1~3℃；最高
气温：全省大部 10~13℃；全
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西风。全
省大部将出现霜或轻霜。

10月7日：全省晴有时多
云；最低气温：东部山区-1~
1℃左右，其他地区 1~3℃；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 15~
18℃；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
南风。

10月8日：全省晴转多
云，中北部有阵雨；最低气
温：东部和东南部山区 1~
4℃，其他大部 4~8℃；最高
气温：东部山区 14~16℃，其
他大部 16~19℃；全省大部
有3级左右西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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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期间气温偏低降水稍多

近日，记者从长春交警部门获
悉，以下路段占道施工，请交通参与
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一、因轨道交通建设需要
（一）即日起至12月31日，9时-

16时，东南湖大路（金川街至赛德广
场）辅路局部占道施工；

（二）即日起至12月31日，东环城
路与自由大路交会、长春大街与大马
路交会、长春大街与大经路交会、长春
大街与亚泰大街交会、东大广场长春
大街口、人民广场长春大街口、人民大
街与南湖大路交会、华远路（华明街至
华顺街）、东风大街与飞跃路交会、东
风大街与凯达北街交会、东风大街与
兴安路交会、东风大街与安庆路交会、
东风大街与振兴路交会、东风大街与
越野路交会、东吉林大路与林源大街
交会、硅谷大街与超强街交会、南湖大
路与电台街交会、东吉林大路与英俊
大街交会、会展大街与东南湖大路交
会局部占道施工；

（三）即日起至12月31日，21时
30分-次日5时30分，南湖大路与亚
泰大街交会、南湖大路与东岭南街
交会、南湖大路与工学路交会、南湖
大路与临河街交会局部占道施工；

（四）即日起至12月31日，东吉
林大路（林溪大街至雾开河大街）北
侧主路封闭；

（五）即日起至12月31日，21时
30分-次日5时30分，赛德广场周边
局部占道施工；

（六）2020年10月1日-12月31
日，硅谷大街与安新路交会、硅谷大
街与平新路交会、硅谷大街与电台
街交会、硅谷大街与蔚山路交会局

部占道施工。

二、因燃气管网改造施工需要

（一）2020年10月1日-10月15
日，西安大路与升阳街交会南侧、红
梅街（绵竹东路至柳莺东路）、家苑
路（南关交警大队门前至虹馆小区）
局部占道施工；

（二）2020年10月1日-10月10
日，福寿街（西三马路至长春大街）
占道施工；

（三）2020年10月1日-10月8
日，近埠街、西三道街与三义胡同交
会、和顺三条、牡丹街（明德南胡同
至清华路）、东平路与乐群街交会局
部占道施工；

（四）即日起至10月6日，21时
30分-次日5时30分，开运街（孟家
三路至孟家五路）局部占道施工；

（五）即日起至10月20日，长白
公路金山加油站西侧600米局部占
道施工。

三、因道路维护施工需要
（一）即日起至10月18日，南四

环路（华新街口东侧255米至人民大
街框构桥东侧）北侧道路封闭施工；

（二）即日起至10月31日，珠海
南路（临河街至金川街）封闭施工；

（三）即日起至11月20日，卓越东
街（成缘路至城南大路）封闭施工；

（四）即日起至10月25日，北四
环路（四间南路至长白立交桥）北幅
封闭施工；

（五）即日起至10月8日，21时
30分-次日5时30分，硅谷大街西侧
辅路（佳园路至蔚山路）、佳园路（硅
谷大街至硅谷西街）、超越大街东侧

辅路与创意路交会以南200米封闭
施工；

（六）即日起至10月15日，东四
环路（四通路至安龙泉立交桥）、南
四环路（亚泰大街至茂祥街）局部占
道施工；

（七）即日起至10月20日，警备
路（西四环路至长深高速口）局部占
道施工。

四、因给水管线改造施工需要
即日起至10月16日，永新路（光

谷大街至开运街）局部占道施工。
五、因隧道维护施工需要
即日起至10月31日，9时-16时，

22时-次日5时，飞跃路下穿隧道（东
风南街至开运街）局部占道施工。

六、因精品街、文化街改造项目
施工需要

（一）即日起至10月10日，红旗
街（万宝街至工农大路）封闭施工；

（二）即日起至12月31日，文化
街（重庆路至重庆胡同）封闭施工。

七、因污水管线及易涝点改造
施工需要

（一）即日起至11月10日，荷园路
（光谷大街至华光街）局部占道施工；

（二）即日起至10月26日，上海
路与亚泰大街交会、光复路（亚泰大
街至陕西路）局部占道施工；

（三）即日起至10月16日，富民
路（泰来街至湖西路）局部占道施工。

长春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
出行前请您务必规划好时间和路线，
尽量避开施工路段通行。如果必须
途经施工路段，请您服从交警的指
挥，有序通行，注意交通安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国庆节期间下列路段占道施工请注意绕行

昨日，长春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局下发《关于全面
推进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使用社会保障卡发放养老待
遇的通知》，通知称：按照人
社厅发[2019]13 号《关于在
养老保险业务中全面推进社
保卡应用的通知》的文件要
求，为更好地推进长春市社
会保障卡金融账户的应用工
作，请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及时更换并使用社会保
障卡领取养老待遇。

通知表示，具体操作流
程为：1.退休人员携带本人社
会保障卡到社会保障卡开卡
银行任意网点激活社会保障
卡存取款功能。2. 退休人员
联系本单位社保业务经办人
员维护退休人员发放信息。

信息维护完成后，长春
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将对
退休人员养老待遇使用社会
保障卡进行发放。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下发通知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养老金由社保卡发放

秋菜开卖
运送车辆要遵守以下规定

（一）以下街路或路段区域内
（含以下街路或路段）禁止畜力车
（含赶乘牲畜）通行。东四环路-世
纪大街—净月大街—长清公路—永
顺路—聚业大街—柳莺西路—新城
大街—福祉大路—生态大街—南四
环路—超达路—西湖大路—西四环
路—北四环城路

（二）以下街路禁止卖菜车辆行
驶（可以横穿）。人民大街、全市快
速路、南湖大路、自由大路、解放大
路、吉林大路、西安大路、长春大街、
工农大路、新民大街、延安大街、北
京大街、胜利大街、汉口大街、亚泰
大街、东风大街、重庆路、北安路、康
平街、新发路、上海路、同志街、建设
街、东朝阳路、东中华路、辽宁路、长
白路、铁北二路、临河街。

（三）以下街路禁止卖菜车辆停
车设摊销售。卫星路、繁荣路、磐石
路、台北大街、景阳大路、宽平大路、
前进大街、飞跃路、和平大街、春城
大街、正阳街、普阳街、安达街、岳阳
街、东盛大街、仙台大街、生态大街、
乐群街、会展大街、东天街、东岭南
街、硅谷大街、光谷大街、东大桥广
场、西广场、南广场、南湖广场、新民
广场、卫星广场、站前广场、世纪广
场、赛德广场。

（四）卖菜车辆通行需遵守长春
市货车限行通告的规定。即：6 时
至 20 时，四环路区域内（不含四环

路）禁止中型、重型和牵引车、挂车
通行。

7 时至 9 时、16 时至19 时，三
环路区域内（不含三环路）禁止农用
运输车、低速货车、轻型及以上货车
通行。

4时至22时，一环路区域内（含
一环路）禁止中型、重型和低速货
车、牵引车、挂车通行。城市快速路
禁止货车通行。

(五）卖菜车辆所有人和驾驶人
要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服从交通
民警指挥和管理，售菜时严禁妨碍
交通。

(六）菜农售菜要缩小占道面、保
持环境卫生整洁，严禁损坏花草树
木、绿地和方砖步道；

(七）运菜车辆免收过桥（路）费；
(八）非运菜畜力车仍按原规定

管理。对违反以上运销管理规定
的，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城市管
理部门按规定处罚。

净菜上市
入市时菜农应自带清扫工具
及时清扫场地

秋菜上市期间，各城区、开发区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对每个秋菜
销售点实行定岗定责，设专人值守，
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

经营者应严格按照要求在指定
地点销售，卖菜车辆可以占用停车
位进行销售，但货物不得堆放在停
车位上，严禁借秋菜销售点经营其

他商品、占用街路堆放秋菜以及使
用扩音设备辅助销售。实行净菜上
市，提倡秋菜垃圾还田。菜农入市
前应去掉老帮烂叶、泥土，修择干
净，入市时菜农应自带清扫工具及
时清扫场地，秋菜垃圾要装袋带出
城外。对拒不清运垃圾，严重影响
环境卫生的，将依据《长春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
以处罚。

晾晒管理
临街阳台及施划的停车位
严禁晾晒秋菜

同时，长春市城市管理局将加
强居民秋菜晾晒管理。主要街路两
侧、校园周边、临街阳台及已经施划
的停车位严禁晾晒秋菜。

各城区、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还将安排专门的保洁人员做好
辖区秋菜销售点及周边环境卫生保
洁和秋菜垃圾清运工作，及时清理产
生的秋菜垃圾。每天秋菜销售点散
市后及时清运，做到日产日清。对设
有秋菜销售点的街路和秋菜运输车
辆途经街路将
及时洗扫，保
持街路整洁，
减少扬尘，并
配合省、市防
疫相关部门做
好防疫工作。

/城 市 晚
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2020年长春秋菜上市时间为10月1日至10月25日，全市将在次要街路、背街小巷、居民小区、早市场等处
设置秋菜销售点176个，每个销售点将统一设置标识牌（标明二维码，注明街路名称、场地范围、经营时间及秋
菜上市的相关管理要求），方便市民购买。秋菜集中供应期内，将允许运菜车辆凭《秋菜质量合格证》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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